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一學期11月份教師會議
輔導室書面報告
一、國一校外教學:
國一校外教學將於12/30(週二)舉行，地點為「」。已完成廠商招標作業(由全方位旅行社承包)，後續將統計參加學生人數，感謝總務處和國一導師的協助。將再分別舉辦一導行前說明會及學生行前說明會。
二、性別事件相關:
1. 凡是知悉有關校園性平事件或兒少保事件，請務必馬上跟輔導室或學務處通知以便進行相關行政程序，千萬不要便宜行事或依照以前經驗法則處理。建議上課時和學生互動對話，可視學生動機情勢進行班級性平教育。（媒體識讀、生理方面、人際互動、身體界線、權力關係、性騷擾或性侵迷思破除等等）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注意要點第二點：安全空間：教學實施過程中，除教學之必要外，教室應保持通風明亮，不得隨意掩蔽全部門窗。
3. 臺南市性平事件判決案例研討會將於11/21(週四)於本校三樓會議室舉辦，歡迎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教師至南資學習護照(研習代號:)報名參加
三、崇明國中第五屆傑出校友遴選作業已經完成，公告名單如下:
(1)醫療服務類：卓龍翔 (第屆，導師:)  
(2) 公共服務類：吳柏毅(第屆，導師:)
(3) 體育活動類：尹柏淮(第屆，導師:)
(4) 藝文表演類：黃蔚傑(第屆，導師:)
   歡迎崇明師長夥伴再持續協助提供校友名單，讓輔導室邀請參加遴選，這
   些崇明學子在世界各角落為自己的生命而努力的軌跡值得被看見，更值得讓
   學弟妹們效法借鏡。
四、崇明國小參訪活動:
六年級師生將於11月5日(週三)上午到校參訪，公假協助活動的學生將派發公假單通知班級導師及任課老師。





五、輔導組12月講座通知： (輔導組修10/20)
1.親職教育講座:
	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14/12/13
(六)
	9:00-11:30
	教育優先區親職教育講座
重新拉回你跟孩子的連線-網路成癮的親子溝通
	趙育賢心理師
	3樓
會議室


2.學生講座:
	日期
	講座主題
	參加班級
	講師

	114.12.1(一)
	不讓心凍讓愛轉動生命教育講座
	第六節:109
第七節:218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114.12.8(一)
	自殺防治生命教育講座
6、7節連續(5個班)
	報名中
	接體員大師兄(林品睿)


★12/8自殺防治生命教育講座開始報名。報名班級請留意:
1.聽講時間為第六節+第七節.共兩節課
2.確定參加班級當節社團課將請學務處協助通知社團老師請假
3.請導師隨班指導
4.請向輔導組登記，報名班級若超過5個班則抽籤。

六、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相關事項提醒：(輔導組修10/20)
1. 本學期檢查日期是12/15-12/19。
2. 請指導學生完成以下項目:
	一、我的成長故事
	(一)自我認識

	
	(二)職業與我

	二、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
	(二)我的經歷

	
	(三)參與競賽成果

	
	(五)服務學習紀錄

	
	(六)生涯試探活動紀錄

	六、生涯發展歷程相關紀錄
	(一)生涯輔導紀錄
★導師、輔導師一學年各一次

	
	(二)生涯諮詢紀錄
★一學期至少一次，可以諮詢家長或導師

	
	(三)家長的話
★家長須簽章，導師也要簽章(每學年一次)




七、輔導紀錄B卡：提醒導師隨時上網填寫輔導紀錄B卡。
八、家長職業達人講座經費申請:
一、二年級導師若邀請家長入班和學生分享自身生涯規劃、職業……，歡迎申請經費，113學年度有10場可申請經費(420元)，請導師填寫申請單後交給資料組，(依申請順序提供經費，超過10場則無法提供講師費)。
九、生涯發展教育參訪活動:
1. 一年級導師及任課教師：
(1) 12/18(三)、12/20(五)，輔導室辦理校內外活動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班級

	12/18(三)上午
	家長職業達人講座
(講師-校友陳雨禹-嘉圓滿禮儀公司司儀)
	第1節(三樓會議室)三個班-未定
第2節(三樓會議室)三個班-未定

	12/18(三)下午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
	第5-7節三個班-未定

	12/20(五)整天
	校外教學-高雄義大
	全體一年級


(2) 請各班任課老師留意，預先安排課程進度，11月中旬輔導室會另發個別通知單提醒大家！
2. 二年級導師及任課教師：
(1)12/4、12/5、12/6的職涯試探活動如下：
	合作學校
	本校班級
	日期、時間
	集合
時間
	預計返回本校時間
	輔導室
帶隊老師

	樹人醫專
	204、205、206、208、210、211
	12月4日(三)
下午5-7節
	12:30
	15:55
	湯志軒老師

	長榮女中
	201、212、213
	12月5日(四)
下午5-7節
	12:30
	15:55
	陳怡君老師

	六信高中
	202、203
	12月5日(四)
下午5-7節
	12:30
	15:55
	康書榕老師

	慈幼工商
	215、216+特教班
	12月6日(五)
下午5-7節
	12:30
	15:55
	尤儷儒老師


(2)請各班任課老師留意，預先安排課程進度，12/4輔導室會另發個別通知單提醒大家！
(3)提醒導師：在職涯試探活動結束之後，請您指導學生填寫生涯發展紀錄手冊第15-16頁，謝謝。
3. 三年級導師：
(1)輔導室於10/23發給各班一份「臺南地區高中職學校」資料，請妥善加以運用，僅供學生在志願試選填之前，參考一下各級學校及科系，正確的資訊還是要以今年的簡章為主。
(2)12/7(六)輔導室會辦理一場「綜合高中說明會」(新豐高中)、「志願選填家長說明會」，屆時也歡迎導師參加。
4. 所有綜合二任課老師：
(1)二年級「國中生涯興趣量表測驗」、「行為困擾量表」測驗、三年級「我喜歡做的事」，請任課教師確認都有指導學生將答案紙浮貼在「生涯發展紀錄手冊」測驗頁。
(2)請持續指導學生製作生涯檔案，12月份抽查。感謝各位。
(3)生涯發展記錄手冊23頁(國一、國二)、24頁(國三)，提醒各位抽空完成(每學年至少一次)。
十、特教組宣導： (特教組修10/20)113/10/29修改
1.疑似生轉介鑑定:
(1)第一次段考已結束，校內疑似特教學生轉介會議於10月13日完成。
(2)若一年級導師有發現疑似特教需求學生欲轉介鑑定，可以先聯繫資源班導師(潘素鳳師、陳如凡師，分機：848)。
2.鑑定確認身分:
(1)疑似生持醫生診斷書已完成特教學生鑑定並確認身分者乙名(109班) 。
(2)國三特教學生鑑定並確認身分者七名(智類*1、自閉症*2、情障*1、學障*3)，屆時升學方式除國中教育會考外尚能參加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入學管道。考試報名及資料填寫事務請各班導師再幫忙協助留意。
3.資源班學生成績處理：
(1)全抽組的學生，平時成績由資源班任課教師評分亦會在段考前三天將多元成績、平時成績送交給各位任課教師，再請任課教師協助登錄。
(2)只抽離部分課程的學生，因為尚有部分時間在原班上課，任課教師請協助評分。資源班教師也會提供教務處學生在資源班的平時和月考成績。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
                       注意要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1月3日南市教安（一）字第1080989596號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6月26日南市教安（一）字第1130813663號函修正「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轄屬各級學校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注意要點」，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注意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為協助本局主管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所定事項，積極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及預防校園性別事件之發生，應依下列事項辦理辦理：
（一） 編列預算：每年應參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所擬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算。
（二）	場域巡檢：加強易發生校園安全事件區域巡檢；校內設有監視錄影器者，完整保全相關證據。
（三）	安全空間：教學實施過程中，除教學之必要外，教室應保持通風明亮，不得隨意掩蔽全部門窗。
（四）	落實登記：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及工友（以下簡稱教職員工）於下班時間或假日到校辦公者，應落實登記制度。
（五）	舉報管道：應設立校園性別事件舉報專線及信箱。
（六）	課程規劃：
１．國民中小學每學期至少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四小時；高級中等學校應將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２．每學期至少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二小時。
（七）專業成長：
１．校長：取得校園性別事件高階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證書，並加強宣導教職員工對於未成年學生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及道德法治觀念。
２．教職員工：具備對於成年或未成年學生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及道德法治觀念；要求所屬教師參與本局舉辦之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案例教學研習。
（八）師生互動：教職員工不得於無第三人情況下，單獨與學生處於密閉空間。但有教學或輔導工作之需要者，應於學校指定之空間為之，並按次登記。
（九）	追蹤約制：定期辦理班級活動，透過相關輔導技巧了解學生是否遭遇性別事件，並對特定對象主動家訪或電訪、長期追蹤及關懷，且主動掌握校內調查屬實之行為人名單，規劃約制措施維護學生安全。
三、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落實不隱匿、不包庇、不拖延、有案即查及屬實即罰之原則。
（二）	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除依性平法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通報外，並依相關法令通報社政、警政及各主管機關（單位）。
（三）	鼓勵調查：
１．教職員工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主動提出檢舉調查。
２．被害人為無意願接受晤談者，積極予以鼓勵及關懷輔導，協助其進行調查。
（四）辦理時限：
１．行為人為教職員工之性別事件，於獲知當日起算三個工作日內召開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事件複雜需延長調查時限者，應將辦理進度及延長事由報本局備查。
２．行為人為學生之性別事件，於獲知當日起算十個工作日內召開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３．第一目之調查事件，每二週主動向本局回報處理進度進行專案列管。
４．未依第一目至第三目所定期限辦理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五）教職員工疑似為校園性別事件之行為人時，由學校性平會作成以下各款建議之一，並移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任務編組依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相關規定審議，並陳報本局備查：
１．暫時予以停聘或暫時停止職務。
２．核予事假。
３．維持現狀。
（六）有延遲通報或未配合調查等行政疏失者，函報本局予以裁罰，並立即召開成績考核委員會予以懲處。但行為人為校長者，函報本局予以懲處。
四、學校應定期輔導追蹤被害人身心健康發展，並主動提供輔導諮商及轉介之相關協助。
五、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或流程圖，由本局另定之。
六、本要點未規定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